海南省出售、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目的：□出售货物  □收购货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
	申请单位

名称
	
	申请单位地址
	

	申请单位

邮政编码
	
	申请单位

电话号码
	
	申请单位传真号
	

	出

售
	出售方名称
	
	收

购
	收购方名称
	

	
	出售方地址
	
	
	收购方地址
	

	
	企业法人姓名及电话
	
	
	企业法人姓名及电话
	

	
	经办人员姓名及电话
	
	
	经办人员姓名及电话
	

	申

请

出

售

收

购

野

生

植

物
	中文名称
	拉丁学名
	出售、收购

目的
	数量及单位（千克）
	货物单价（元/千克）
	来   源
	采集批号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

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	出售、收购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出售、收购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农业厅印制

注：1、出售、收购目的指用于“科学研究”、“文化交流”、“人工培育”、“出口贸易”、“国内销售”、“进行深加工”。

2、来源指收购地区，要求至少详细到县、乡。

3、采集批号指所出售、收购野生植物的采集许可批号。

4、货物单价以人民币计价。

5、本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审批机关、审核机关、申请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
6、附件：（1）申请企业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（2）采集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；（3）申请企业法人和经办人员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。
